
附件 2

中山市创业导师服务规范

为规范创业导师服务，确保为创业者提供优质、高效的创

业指导服务，帮扶创业者解决创业初期的实际困难，激发市民

创业热情，推进全民创业工作开展，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根

据创业导师的具体职责、服务方式和服务流程，制定本创业导

师服务规范。

一、创业指导服务宗旨

为有创业愿望或初始创业者提供专业化、系统化和个性化

的服务。

二、创业导师工作职责

为创业者免费提供咨询、指导和服务。具体包括：

（一）推介创业项目；

（二）评估经营场地；

（三）指导制定创业项目计划；

（四）为指导对象释疑解难；

（五）开展“我要创业大讲堂”主题讲座；

（六）从开业点子到成功开业作陪伴式跟踪服务指导；

（七）为企业成长提供跟踪指导服务。

三、创业指导服务内容

为服务对象提供开业策划、开业登记、项目论证、市场分

析、营销策划、技术创新、经营管理、投资分析、企业理财、



贷款担保、企业诊断、政策规定、法律法规、质量管理、知识

产权、资产评估、国际贸易等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四、创业指导重点服务对象

（一）有创业愿望的普通高等学校、职业学校、技工院校

学生（在校及毕业5年内）和出国（境）留学回国人员（领取毕

业证5年内）、港澳青年、军转干部、复退军人以及登记失业人

员、就业困难人员。

（二）在我市登记注册3年内的小微型企业、个体工商户、

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法定代表人或主

要负责人和二次创业者。

五、创业指导服务方式

为创业者提供无偿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服务主要形式

有：

（一）通过授课、咨询，使创业者进一步树立就业创业意

识和竞争意识，掌握就业创业必备的工商、税务、金融、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相关知识，了解开办企业

的扶持政策，增强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决策能力；

（二）对创业人员制定的创业计划书进行论证和评审，根

据需要提供指导服务；

（三）采取集中讲授和个别咨询、指导、策划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门诊式”服务、“会诊式”服务、“结对子” 服务、

“上门”服务和“网上”服务等方式为就业创业者提供经营管

理、法规政策、信贷融资等各方面的指导和服务，提高就业创



业成功率；

（四）对组织开发和征集的就业创业项目进行评估审查，

并向社会推广；

（五）其他与创业有关的活动。

六、创业指导服务程序

（一）受理创业者指导申请，对创业服务指导对象进行情

况摸底调查，创业者的经济状况、经营场地、本人综合素质、

选择的经营产品或服务项目等作详实了解，做好登记、建档，

根据实际情况为其提供相应服务；

（二）建立服务对象档案，实行定向跟踪指导服务。帮助

创业者对项目进行风险评估论证，将创业者投资风险降至最低，

以提高创业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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